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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坂镇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二期厂区2号楼六楼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8,764,5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46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维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舒华体育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苏伟斌先生以视频形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傅建木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与泉州万利家俱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6,7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2议案名称：关于与安踏体育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7,977,5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3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市舒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6,7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4议案名称：关于与泉州市羊辰体育用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6,7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764,57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6,7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763,977 99.9998 600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与泉州万利家俱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9,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2

关于与安踏体育的关联

交易

29,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3

关于与北京市舒华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的关联交

易

29,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4

关于与泉州市羊辰体育

用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

29,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申请融资授信及为综合

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29,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所

属子公司融资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29,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逐项表决的议案，其中 4个子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议案1（1.01、1.03、1.04项）、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晋江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维建、张锦

鹏已回避表决；议案1（1.02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林芝安大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志强、高丹丹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章志强律师、高丹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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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体育” 、“公司” 或“发行人” ）和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证监会令[第168号令]）、《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和《创

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金陵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18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1年1月19日（T日）。原股东在2021年1

月19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足额缴

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

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

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

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中签号码公告》（以下简称 “《中签号码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1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国泰君安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50亿元的部分由国泰君安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2.50亿元。 国泰君安

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国泰君安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

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7,5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的30%时，国泰君安将启动内

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国泰君安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

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国泰君安和发行人

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申购。

8、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购。 网上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

次申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21年1月

15日（T-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和《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全文。

发行提示

金陵体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证监许可[2020]3555号文注册同意。投资者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

说明书》全文、《发行公告》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共发行人民币2.50亿元金陵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250万张，按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金陵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配售比例

约为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50%。 本次可转债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18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金陵体育的数量按每股配售1.9417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 本次发行

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0651” ，配

售简称为“金陵配债” 。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张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

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

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为1

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128,746,780股，发行人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无库存股，可参与本次发行优先

配售的股本为128,746,780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

额为2,499,876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50%。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

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5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 ）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2.50亿元。 国泰君安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国

泰君安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7,5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

超过本次发行的30%时，国泰君安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

行程序，国泰君安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

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国泰君安和发行人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

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5、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370651” ，申购简称为“金陵发

债” 。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

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

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购的， 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

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

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应自主表达

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月18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社会公众投资者在2021年1月19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原股东在2021年1

月19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配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8、本次发行的金陵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金陵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本次发行

可转债转股来源全部为新增股份。

9、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债券代码为“123093” ，债券简称“金陵转债” 。

10、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1年1月19日（T日）9:15—11:30，13:

00—15:00。 配售代码为“380651” ，配售简称为“金陵配债” 。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A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9417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

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持有的“金陵股份”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在对应证券营业部

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1年1月19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15—11:

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

数量进行申购委托。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

一个证券账户，一经申购不得撤单。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

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申购日当日，网上投资者不需缴纳资金。

当有效申购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 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10张（1,000

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0张

（1,000元）金陵转债。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1月21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国泰君安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并将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50亿元的部分由国泰君安根据承销协议全额包

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2.50亿元。 国泰君安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国

泰君安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7,500.00万元。 当实际包销

比例超过本次发行的30%时，国泰君安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

行发行程序，国泰君安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

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国泰君安和发行人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

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海丰路11号

联系电话：0512-58983911

联系人：孙军、林淳才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联系电话：021-38031877、021-3803187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联众”、“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３２８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

承销商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三友联众”，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９３２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４．６９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３

，

１５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５７．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及非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２．２５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９７．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８３１．８４３０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６３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２２．２５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７．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３０８６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５

，

２４４

，

０２４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７６

，

３７４

，

９５２．５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３

，

４７６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２６

，

５２２．４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２２２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０

，

５３３

，

５２５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２３

，

５８６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数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３

，

４７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８２６

，

５２２．４４

元。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

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信达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８１６

、

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８１７

联 系 人：股权发行组

发行人：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易购”、“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７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获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５６８

号文予以注册。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９１．６６７１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

由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

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不进行跟投。 本次发行最终无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

１１９．５８３３

万股按照

７０％

、

３０％

的比例回拨至网下、网上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６７４．１６７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发行数量调整为

７１７．５０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药易购”股票

７１７．５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

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

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按发行价格与中签

数量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

售比例为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

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

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８７０

，

７３３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７３

，

５３８

，

７７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４７

，

０７７

，

５５３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４７０７７５５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２４９．３０６８３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４７８．３５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９５．８１７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９５．８５

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２６１４８８９％

，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４９．４９８３９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辰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9,1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年8月26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570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中辰股份” ，股票代码为“300933”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37元/股，发行数量为

9,17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458.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427.7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42.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根

据《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055.4094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1,834.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5,593.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3,576.3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54814061%，申购倍数为3,924.4302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15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5,694,46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0,290,350.4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8,53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30,959.5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5,937,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8,507,69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5,594,839股， 占网下发行数量的

10.00%，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6.1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8,534股，包销金额为230,959.58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7%。

2021年1月1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发行人：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测标准” 或“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1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62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1年1月18日（T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信测标准” 股票1,627.5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843,72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37,725,555,000

股， 配号总数为275,451,110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75451110。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18169791%，网上投资者

有效认购倍数为8,462.39969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19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1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月20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1月20日（T+2日）公告的

《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月20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发行人：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488� � 200488� � �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B� � �公告编号：2021-002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业务续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控股”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续作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

类别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晨鸣

控股

是 A股 7,100,000 0.86% 0.24% 2020-4-1 2021-1-15

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 7,100,000 0.86% 0.24% - - -

二、本次股东股份业务续作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股份

类别

质押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业务续作

后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质

押

用

途

晨鸣

控股

是 A股 37,300,000 4.54% 1.25% 否 否

2020-1-

17

2021-1-1

5

2022-1-

14

华安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融

资

合计 - - 37,300,000 4.54% 1.25% - -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及业

务续作前

质押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及业务续

作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晨鸣控股

821,454,

482

27.53%

238,470,

000

231,370,

000

28.17% 7.75% 0 0.00% 0 0.00%

合计

821,454,

482

27.53%

238,470,

000

231,370,

000

28.17% 7.75% 0 0.0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质押业务续作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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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出售股票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 ）于2016年10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2016年11月16日召开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对美国Amyris公司投资的议案》，为了与美国Amyris,Inc（以下简称“Amyris” ）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模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能特科技” ）以每股0.5美元总价5,000,000美元认购Amyris10,000,000股股票（票面价值为

每股0.0001美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28日、1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对美国Amyris公司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128）、《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41）。 近日，能特

科技出售了其所持有的Amyris的上述全部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能特科技认购Amyris的股票后，Amyris于2017年6月进行了缩股（约每15股缩至1股），能特科技

所认购的10,000,000股股票缩股后为666,667股。 截至本公告日，能特科技所持有的上述Amyris股票

已全部出售完毕，税前成交均价为9.4813美元/股，成交总价为6,320,856.60美元。 本次出售后，能特科

技未再持有Amyris股票。本次出售股票资产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股票资产有利于资金回笼，提高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能特科技所持有的Amyris股票以交易

性金融资产计量。 经公司初步测算，上述出售Amyris股票公司可获得税后投资收益约1,100.72万元，该

收益将计入公司2021年度损益。

上述投资收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情况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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